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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企业再生支援机构已于今日做出支援日本航空的决定。今

后，日本航空将在企业再生支援机构的全面支援之下，通

过履行在法院干预下确保透明度和平衡性的会社更生法程

序，努力实现在国民监督之下的切实重组。 

 

二、 在作为我国发展基础的航空网络中，日本航空占有重要地

位，因此，在该公司完成重组之前，日本政府将在确保资

金充足、获得外国政府的理解与合作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支

援，以实现其航空运输业务的持续开展和切实重组。 

 

三、 强烈要求日本航空，应在企业再生支援机构支援程序及会

社更生法程序并用的框架下，举全公司之力，下大力量努

力实现公司业务及财务基础的健康发展，以全面保证航空

运输的安全开展。 




